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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违约后投资者有哪些救济方法？ 

  答：债券违约后，投资者可以视情况采取下列救济途径：一是自主协商。

如果预期债务人企业的经营状况只是暂时出现问题，而且诉诸司法成本相对较

高，债权人可以考虑选择自主协商方式，与债务人就后续的偿债安排协商达成

一致，包括展期或者制订具体的债务重组方案等。二是仲裁。一般而言，仲裁

与诉讼方式相比，时效上较快，但仲裁委收取的费用高于法院收取的诉讼费。

实践中有私募债持有人采用该方式解决纠纷。三是违约求偿诉讼。债权人预期

债务人企业的经营状况已经出现恶化并有持续的趋势，但债务到期时，债务人

还有一定的偿付能力，投资人可以提起违约求偿诉讼，要求债务人在限期内偿

付本息、支付逾期利息等。四是破产诉讼。如果债务人已经出现资不抵债情况，

债券持有人可以申请破产重整、破产和解或破产清算。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

司法处置的同时，为避免财产遭受进一步损失，债权人可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债券违约后，债券持有人是否可以共同诉讼？ 

  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其

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

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

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

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

人不发生效力”。债券本质是发行人和持有人基于《合同法》的债权债务关系，



当债券发生违约时，诉讼标的均是发行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符合《民事诉讼

法》的相关要求，因此债券持有人可以依法提请法院采取共同诉讼。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发行人有约束力吗？ 

  答：债券持有人会议是在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内的对

话平台和制度产物，是基于合同约定对发行人具有约束力。因此，应将持有人

会议决议可产生的约束力在募集说明书中写清楚，持有人会议就相关事项形成

的决议，双方应当执行，否则构成违约行为。同时，相关决议在诉讼中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  

 


